
觀自在金龍寶塔受理作業須知 

一、繼承 

    (1)權狀正本及契約書正本   (手抄本) 

    (2)繼承之家屬須申請 (被繼承人之原始謄本、亡者戶籍登記除戶)資料正本各一份 

    (3)有權之繼承人等均須填寫協議書一份 (簽名、蓋章、身分證字號) 

   (4)繼承人之身分證正本、印章 

*****(繼承人本人務必要到)***** 

範本: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上班時段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週一 至 週五)早上 9:00 ~ 下午 16: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月的(第二個星期六)和(第四個星期六)有上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自在金龍寶塔 TEL: (02)2266-5678 

 

本全部謄本與戶籍登記除戶簿記載無異 

 

臺北縣板橋市   主任 陳世銘 

戶政事務所      7 月 25日   

               北縣板戶謄字第(丙) 

 


